2026年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综合考核工作细则

根据《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考核”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2026年哲学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考核”制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经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研究，确定如下综合考核工作细则。
一、考核组织
综合考核评审小组负责对考生进行综合考核。该小组由哲学各二级学科组建。组长为各二级学科负责人；成员为以博士生导师为主至少5名成员组成。
二、考核内容
1.外语考核：考核形式为闭卷考试，考试时间1小时，由一级学科统一命题。满分100分；
2.专业基础考核：内容为哲学综合，考核形式为闭卷考试，考试时间1小时，由一级学科统一命题。满分100分；
3.综合考评：面对面对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实践能力、创新能力、学术素养等方面进行考核。具体包括：（1）考察博士研究生申请人的基本学术修养、了解其学术经历；（2）了解和考核博士研究生申请人的学术规划；（3）综合考察博士研究生申请人的学术潜质、心理人格等各方面情况。综合考评满分100分；
4.对综合考核的全程进行录音、录像。音像资料由学院统一保存。
三、成绩排序与录取
1.成绩排序：考生成绩依据报考的导师分别排名；
2.根据学生总成绩在所报导师名下的排序，取最高分上报拟录取名单；
3.总成绩：由专业基础课成绩与综合考评成绩相加而成，总分200分。外语成绩不计入总分。外语、专业基础、综合考评任何一项低于60分，即丧失录取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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